平舆县人民医院卫生间地面防滑防护项目
一、项目名称
平舆县人民医院卫生间地面防滑防护项目
二、项目概况
施工范围:平舆县人民医院所有楼的公共卫生间地面防滑处理
三、项目预算
平舆县人民医院所有卫生间总面积4857.98平方米，综合报价每平方53元，总价款：贰拾伍万柒仟肆佰柒拾叁元整(257473元)
四、其他要求
(1)供应商需提供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施工资质证书。
(2)供应商能够按照采购方要求开具增值税发票、提供补充协议，有足够的资金保证项目正常施工。
(3)资质要求:供应商须具备地面防滑施工有效期内的资质证书、和商品品牌证书或授权证书。
(4)供应商不得存在以下情况：
1)被责令停业的;
2)财产被接管或冻结，影响正常经营的;
3)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4)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已执行完毕或不再执行的除外);
5)在“信用中国”和工信部网站被相关行政监督部门暂停或取消应答/中选资格的(不受地域限制);
6)在“信用中国”和工信部网站最近三年内(至本项目应答截止日期前36个月内)有被相关行政监督部门判定并发布弄虚作假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或重大安全及事故责任、质量问题的。
(5)供应商之间存在下列互为关联关系的情形之一的，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的报价: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等可能影响公平性的不同单位。
(6)本项目需供应商实地勘测现场，并在公告截止日期前向单位提供合理施工方案及报价，否则不允许报价。
(7)本项目要求供应商提供的材料必须是正规厂家生产且质量、性能、安全等指标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有效标准，如涉及行业专项标准，需同时满足更高层级的行业规范，供应商需提供材料的质量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合格证，第三方权威监测机构出具的监测报告(报告需在有效期内，且检测项目覆盖关键指标)。
